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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 

黎明技術學院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相關資料檢核表 

送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審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 

姓名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擬聘職稱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
□教授級     □助理教授級 

□副教授級   □講師級 

資 格 審 查 文 件 

一、學歷證明： 

最高： 

次高： 

□畢業證書        紙。 

□成績單              紙。 

二、從事與應聘系科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年資證明： □在職證明。 

三、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明，並從事該

領域服務績效優良證明。 

□考試及格證明。 

□服務成績證明。 

四、該領域公私立機構所頒之專業技術證明，或中

央權責機關所核發該領域之專業技術證照。 

□專業技術證照            張。 

□甲、乙、丙級技術士證照             張。 

□其他相關證照             張。 

五、榮譽博士學位。 □學位證書           張 

六、參加專業性技能競賽優勝證明。 
□全國性競賽證明文件           張。 

□國際性競賽證明文件           張。 

七、獲聘擔任專業技能競賽(或檢定)評審 

□全國性評審聘書          張。 

□區域性評審聘書          張。 

□國際性評審聘書          張。 

八、獲有該領域公私立機構所頒特殊造詣或成就證

明文件。 

□獎狀         張。 

□表揚文件      張。 

九、專業技能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創作或作品，

參加展覽或演出，獲中央權責機關或公私立機

構出具證明，並獲相關業界出版刊物、傳播媒

體正面評價。 

※專業技能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，獲該專業領域所

組織之公會(或類似團體組織)表揚證明。 

□全國性         張。 

□國際性         張。 

□刊物、作品集     份。 

□表揚文件     紙。 

填表人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擬聘單位主管(簽章) 

※本表由擬聘單位填寫，所列之最高學歷、重要工作經歷、曾獲得之重要獎項、特殊造詣或成就

之具體事蹟應檢附證明文件影本，並由擬聘單位進行正本審核後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核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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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明技術學院專業技術人員資格審查基本資料表 

送審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審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
中文： 

英文： 
擬聘職稱 

□專任 

□兼任 

□教授級    □助理教授級 

□副教授級  □講師級 

擬聘單位  出生年月日 年        月      日 

擬  授 

課程名稱 
 

特殊專業 

領    域 
 

最高學歷 

學校名稱(含科系所) 修業期間 畢業 肄業 學位 

 
自  年  月 

至  年  月 

年 

月 
年  月  

重    要 

工作經歷 

服務單位 專/兼任 職稱 服務期間 工作性質說明 

     

     

     

曾獲得之

重要獎項 

獲頒獎項 獲頒日期 頒授單位 補充說明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特殊造詣 

或成就之

具體事蹟 

 

 

 

 

 

※具體事蹟之陳述須與附表一所檢附之證明文件相符 

審查資料 

名  稱 

 

 

 

 

填表人(簽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擬聘單位主管(簽章) 

 

 

附表二 


